
 

 

[秦岭生态保护区农家乐(民宿)应急防汛视频接入系统] 

业务服务合同 

合同签订地：西安 

甲方：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地址：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道人民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峰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新城区西新街28号 

负责人：赵虎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乙方向甲方提供【秦岭生

态保护区农家乐(民宿)应急防汛视频接入系统】服务，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双

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服务内容 

本合同项下所列服务内容为【结合防汛工作要求，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现为全区秦岭北麓345个农家乐（民宿）、19个宗教场所提供应急

防汛视频接入服务，为景区管理局提供平台接入服务，同时提供极速专线、物

联网卡及视联专线服务。】 

1.1应急防汛视频接入服务 

1.1.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全区秦岭北麓345个农家乐（民宿）

点位，19个宗教场所点位应急防汛视频接入]服务，服务内容包含[安装调测服

务及一年应急防汛视频接入维护服务]。 

1.1.2服务内容详见[附件一] 

1.1.3甲方新的业务需求应当另行向乙方提出。在甲、乙双方就新的业务

需求的费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甲方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书面提

交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新的业务需求单。 

1.2平台接入服务 

1.2.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景区管理局平台授权（含玉蝉、石

井街办账号）]服务。 

1.2.2甲方新的业务需求应当另行向乙方提出。在甲、乙双方就新的业务

需求的费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甲方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书面提

交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新的业务需求单。 

1.3极速专线服务 

1.3.1甲方使用乙方[100（M）]光纤专线业务用于平台接入。 

具体以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部门章名为：[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

旅游体育局]，部门章印鉴样本见附件）的业务需求单为准。 

1.3.2业务实际开通地址:[ 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道人民路中段 ] 

1.3.3接入方式：[光纤直连] 

1.3.4甲方新的业务需求应当另行向乙方提出。在甲、乙双方就新的业务

需求的费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甲方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书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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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新的业务需求单。 

1.4物联网卡服务 

1.4.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基于中国电信通信网络的物联网通

道型业务服务。根据甲方设备与乙方网络的交互流程等相关因素，乙方提供相

应的承载网络。 

1.4.2甲方使用本合同项下电信服务，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提出服

务需求，购买乙方提供的物联网卡以及相应的数据流量、语音、短信等电信服

务。甲方订购的资费列表详见[附件一]。 

1.4.3甲方实际订购、乙方实际提供的物联网卡类型以甲方订购的物联网

资费及功能列表[附件一]为准。 

1.4.4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

提交业务申请单，购买相应物联网卡、使用乙方提供的电信服务；合同有效期

届满且不再延续或者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后，乙方不再受理甲方新提出的物

联网卡购买申请、不再接受甲方的业务申请单，但是，对于甲方在合同有效期

内已经购买并激活的物联网卡，乙方仍然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电信服

务，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费用，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1.5视联专线服务 

1.5.1甲方使用乙方[272条10（M）]光纤专线业务用于平台接入。 

具体以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部门章名为：[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

旅游体育局]，部门章印鉴样本见附件）的业务需求单为准。 

1.5.2业务实际开通地址:[ 甲方指定地点，以甲方提供清单为准 ] 

1.5.3接入方式：[光纤直连] 

1.5.4甲方新的业务需求应当另行向乙方提出。在甲、乙双方就新的业务

需求的费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甲方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书面提

交盖有甲方公章或授权部门章新的业务需求单。 

  第二条：服务期限 

   本服务期限为【1】年/月/日，自【应急防汛视频接入之日】起算。 

第三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3.1甲方权利和义务 

3.1.1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支付服务费用。 

3.1.2应当承担因甲方原因造成的本业务迟延开通的责任。 

3.1.3 应当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策规定，如甲方在使用本业务时存在违

反国家法律或相关规定的行为，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同时，甲方

应当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乙方由此遭受的损失。 

3.1.4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合理使用业务，在使用业

务过程中不得从事损害乙方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将

本业务以任何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也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用途以外的其他

用途。 

3.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合同价款及费用支付 

4.1本合同总价（含税价）：大写人民币[玖拾贰万贰仟元整]，¥[9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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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价款为大写人民币[捌拾陆万陆仟陆佰捌拾元整]，¥[866680.00]，增值税款

为大写人民币[伍万伍仟叁佰贰拾元整]，¥[55320.00]。 

4.2合同总价的所有支付由甲方以[银行转账]（银行转账、电汇、支票等）

方式付至乙方。 

甲方信息如下： 

开户行：[建行西安鄠邑区支行] 

银行地址：[西安市鄠邑区东街35号] 

户名：[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账号：[610017056080580000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1257502070786] 

地址：[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道人民路中段] 

电话：[89020869]  

乙方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 

银行地址：[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西华门 1 号凯爱大厦] 

户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公司 

账号： [ 3700020509005401091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2757814989P ] 

地址：[ 西新街 28 号 ] 

电话：[ 029-84814440 ] 

4.3甲方按照以下第[2]种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1）一次性支付 

验收合格后[ /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费用。 

（2）分期支付 

甲方分期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费用：[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30.00%。 

验收合格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00%。]。 

每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第五条验收 

5.1乙方提交关于本项目验收申请后，甲方应当在[5]日内指派人员与乙方共

同进行验收测试，经测试符合附件[1]约定的验收标准的，由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乙方发出验收申请[15]日内，甲方未指派人员与乙方共同进行验收测试的，视为

验收通过。 

5.2验收测试方法：[现场验收]。 

5.3验收的时间和地点：[由甲方指定]。 

5.4因甲方要求改变设计方案或其他原因导致建设期延误的，经乙方书面确

认，建设期按照甲方确认的延误期间作相应顺延，甲方应当承担乙方由此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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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支出和费用。 

第六条服务质量保证 

6.1供应商签订合同后，15个日历日根据采购人的采购需要，供货至指定地

点并负责安装调试完成。 

第七条知识产权条款 

7.1甲方及其下属机构使用本合同项下服务时，对于甲方及其下属机构自行

提供并使用的软件，甲方应当保证该等软件的合法性和不侵权。如任何第三方主

张甲方或其下属机构所使用软件侵犯其所有权或者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甲方应

当负责解决，并赔偿乙方就此而承担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同时，乙方及其下属机

构有权视情况终止本服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7.2甲方及其下属机构使用本合同项下服务时，应当保证所传输或存储的行

为或内容的合法性和不侵权。如任何第三方主张甲方或其下属机构所传输或存储

的行为或内容侵犯其所有权或者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甲方应当负责解决，并赔

偿乙方就此而承担的一切费用和损失；同时，乙方及其下属机构有权视情况终止

本服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7.3甲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服务所涉相关软件等的知识产权属于乙方

及其下属机构，或乙方及其下属机构具有许可/使用权；未经乙方及其下属机构

同意，甲方及其下属机构无权复制、传播、转让、许可或提供他人使用这些资源，

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乙方及其下属机构提供的操作系统等软件，

甲方及其下属机构不得采取修改、翻译、改编、出租、转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

播或转让等方式，也不得逆向工程、反编译或试图以其他方式发现乙方及其下属

机构提供的软件的源代码。 

7.4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服务所涉相关资料、数据所有权应当属于甲方，未经

甲方及其下属机构同意，乙方及其下属机构无权复制、传播、转让、许可或提供

他人使用这些资源，否则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7.5乙方及其下属机构向甲方及其下属机构提供操作系统（如Windows、Linux

等）等第三方软件的，乙方及其下属机构保证该等软件的提供和使用不违反知识

产权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乙方及其下属机构并不是该等软件的技术提供或服务

方，不承担由于该等软件所导致的一切技术问题及由此引发的责任或损失。 

第八条保密 

8.1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者披露因本合同的签

订和履行而得知的与对方业务有关的资料和信息，法律、法规、规章或监管要求

另有规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乙方向其关联公司提供或披露与甲方业务有

关的资料和信息的，不受此限。 

8.2本保密条款在服务期内及服务终止后二年之内持续有效。 

第九条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 

为履行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处理相关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双方同意按照本

条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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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个人信息种类：[个人身份信息]；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期限为：[合同

存续期间];处理方式为：[最小化原则使用保证合同约定服务]以及本合同约定的

其他处理方式。 

9.2甲方保证，其委托乙方处理个人信息已经向个人信息主体履行了法定告

知义务，并取得了其同意。甲方保证，其委托乙方处理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来源合

法合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情况。 

9.3 双方均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

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和数据的泄露、

篡改、丢失。 

9.4乙方有权对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来源合法合规性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乙方检查发现甲方个人信息和数据来源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或者就其

向乙方提供的个人信息未依法向个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未取得个人同意，乙方

有权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整改。如果甲方未按照乙方要求整改或整改未达到乙

方的相关要求，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

甲方应当全额赔偿。 

9.5甲方违反本合同及其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相关条款和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要求的，甲方应当承担一切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如因此给个人信

息主体、乙方或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失的，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条侵权处理 

10.1如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指控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和/或其为甲方提供的

服务成果侵犯该方的专利或著作权,甲方应当就指控立即书面通知乙方，容许乙

方在辩护及任何有关的和解谈判中具有控制权，并配合乙方工作。乙方就上述指

控自行和/或与甲方共同辩护，并支付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最终裁定的或经乙方

同意的和解中包括的一切费用、损害赔偿金和合理的律师费用。 

10.2对因下列任何一项所引起的指控，无论本合同是否有其他约定，乙方均

不承担责任： 

（1）非由乙方提供的被并入服务成果之中的任何内容； 

（2）乙方遵照甲方或代表甲方的第三方所提供的任何设计、规格或关于实

施方法的指示而提供的任何内容； 

（3）甲方修改服务成果； 

（4）甲方将服务成果与非由乙方提供的任何产品、数据、装置或商业方法

一起结合、操作或使用，或为甲方以外的第三方的利益发行、操作或使用服务成

果； 

（5）未按照乙方相关技术文件使用服务成果。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11.1无论本合同其他条款是否有任何相反的约定，乙方在本合同项下应当

承担的责任不超过最近[1]个月已经收取费用总额的[5]%；乙方对因本合同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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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导致的甲方或用户可得利益损失、商业信誉损失以及数据丢失或损坏等其

他损失不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不可抗力及免责 

12.1如由于战争、骚乱、恐怖主义、灾害、国家法律法规或规章变动、网络

安全、网络无法覆盖、停电、通信线路被人为破坏、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入

或发作、突发事件等，导致甲乙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

有关义务时，受影响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尽快书面通知对方。在影响消除

后的合理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因此导致合同不能或者没有

必要继续履行的，本合同可由一方解除。 

12.2如乙方根据政府管理部门要求暂停或终止提供相应服务，乙方不承担任

何责任。 

第十三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3.1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3.2所有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住所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3.3诉讼进行过程中，双方继续履行本合同未涉诉讼的其他部分。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4.1本合同纸质文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若使用电子印章的，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若乙方加盖电子印章的，以加盖乙方电子印章的本合同电子文档所载内容为

准。 

14.2如果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不合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而

不从根本上影响本合同的效力时，本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受影响。 

14.3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任何一方不得自行变更

或修改本合同。 

14.4本合同各条标题仅为提示之用，应当以条文内容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14.5未得到对方的书面许可，一方均不得以广告或在公共场合使用或摹仿对

方的商业名称、商标、图案、服务标志、符号、代码、型号或缩写，任何一方均

不得声称对对方的商业名称、商标、图案、服务标志、符号、代码、型号或缩写

拥有所有权。 

14.6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不应被视为或解释为双方之间具有合资、合伙、代理

关系。 

14.7本合同替代此前双方所有关于本合同事项的口头或书面的纪要、备忘

录、合同和协议等法律文件。 

14.8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都应当按照本合同

中的地址，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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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有关下述任一事项的通知，均应当采用书面信

函形式作出，否则，该通知无效，不产生本合同项下的任何通知效力： 

（1）与本合同费用及支付事宜有关的通知； 

（2）与本合同违约事宜有关的通知； 

（3）与本合同终止、解除或变更事宜有关的通知； 

（4）与本合同延续/续展有关的通知； 

（5）[  ]。 

14.8.2本合同约定的各种通知方式的送达标准如下： 

（1）如采用书面信函形式，应当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

送达，接受方签收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时间（以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记录为准）

为通知送达时间； 

（2）如采用传真方式，传真到达接受方指定传真系统的时间为通知送达时

间； 

（3）如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电子邮件到达接受方指定电子邮箱的时间为通

知送达时间。 

如果因接受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方拒收书面信函、接受方传真机关闭

或故障、接受方电子邮箱地址不存在或者电子邮箱已满或者设置拒收等）导致通

知发送失败，视为通知已经送达（发送方侧载明的书面信函寄出时间或者传真发

送时间或者电子邮件发送时间视为通知送达时间）。 

14.8.3本合同双方通知地址及方式如下： 

甲方： [ 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民路中段] 

联系人：[屈琛] 

电  话：[89020869] 

传  真：[ / ] 

邮  编：[ / ] 

电子邮箱：[ / ]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公司 

地  址：[西新街 28 号] 

联系人：[王旭辉] 

电  话：[18991845485] 

传  真：[ / ] 

邮  编：[ 710300 ] 

电子邮箱：[18991845485@189.cn] 

上述任何信息发生变更的，变更方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

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4.9双方同意，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若附件与合同正文有任何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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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以合同正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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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附件一：服务清单 

 

 

甲方：[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负责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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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服务清单 

 

序

号 

货物

名称 
规格型号 

单

位 

数

量 

报价单价 

/元 
总价/元 

1 

运维

服务

费 

一年平台及终端运维

服务，7*24小时维护响

应。 

1 
批/

年 
349360.00  349360.00  

2 

安装

调测

费 

含设备安装、调试、维

护服务等，及相关工具

配套 

352 
点

位 
1200.00  422400.00  

3 

平台

服务

费 

30天云存储+云广播等

功能，支持指挥中心和

手机与前端可视对讲，

应用端提供视频直播

监控，支持视频巡检、

轮巡功能，随时随地远

程监督，根据前端配置

设备，支持云广播功

能。根据层级关系，不

同级别得账号获取不

同监控权限。支持PC

端登录和多个移动端

同时登录。 

272 
点/

年 
300.00  81600.00  

4 
极速

专线 
100M极速专线 1 

条/

年 
18000.00  18000.00  

5 

物联

网卡

（平

台

费） 

80张物联网卡10T流量

池 
1 

套/

年 
18000.00  18000.00  

6 

网络

(农

家乐 

10M视联专线 272 
条/

年 
120.00  32640.00  

合计 9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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